
关于组织开展“中国供销合作社”标识
规范使用清理工作的通知

各基层供销社、直属企业：

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、浙江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关

于组织开展“中国供销合作社”标识规范使用清理工作的整体

部署，为进一步加强标识的管理和使用，经研究决定在全区供

销系统组织开展标识规范使用清理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清理重点与范围

本次清理工作聚焦以下三类突出问题：

1.未经授权冒用标识行为。全面排查辖区内未经县级及以

上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备案或书面批准，擅自在办公场所、门店

招牌、 产品包装物、宣传材料、网络平台等载体上使用标识的

单位或个人。

2.与供销合作社已无关系但继续违规使用标识行为。重点

清理前期与供销合作社有股权、业务等合作关系，目前合作关

系已 解除、股权已逐步退出、供销合作社已无实际控制力、使

用资格已终止的主体仍在违规使用标识的情形。

3.已获授权但未规范使用标识行为。对已授权单位进行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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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，纠正未正确使用标识的行为，包括擅自拆分、变体、变形、

变色使用标识，超授权范围或超期限使用标识等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1.高度重视清理工作。标识是供销合作社的象征和标志，代

表着供销合作社长期以来在为农服务中形成的良好信誉，规范

使用标识对于维护系统形象、提升社会公信力具有重要意义。

各单位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充分认识标识规范使用清理工作

的重要性与紧迫性，将此项工作作为近期一项重点任务抓紧抓

实。

2.全面开展排查整改 。各单位要严格按照标识使用规范，

聚焦三类突出问题开展全面排查。对发现的问题要建立专门台

账，明确责任主体与整改时限，实行销号管理，确保立行立改、

整改到位。

3.强化协同依法处置。对未经授权冒用标识行为或与供销

合作社已无关系但继续违规使用标识等行为，逾期未整改的，

要 积极协调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开展执法，依法追究相关主

体责任，维护供销合作社合法权益。

三、按时报送有关材料

请各单位于 2026年 5月 15 日前完成标识规范使用情况全

面排查，建立问题台账，制定整改措施并完成问题整改；5 月

19日前将问题台账、清理工作情况总结报送至区供销社合作农

业生产服务中心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王一雯，联系电话：18258024913。



附件：1. 供销合作社标识规范使用清理问题清单；

2. 中国供销合作社标识使用手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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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供销合作社标识规范使用清理问题清单

填表单位： 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

序号 问题类型（三类问题） 具体情况 责任单位 是否完成整改 整改情况 备注

1 未经授权冒用标识行为

2
与供销合作社已无关系但

继续违规使用标识行为

3
已获授权但未规范使用标

识行为

4

5

6

…
















